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99年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
生態旅遊遊程設計規劃班第2期 招生簡章
	訓練單位名稱
	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

	課程名稱
	生態旅遊遊程設計規劃班第2期  課程代號:32251

	報名/上課地點
	報名地點：台北市林森南路128號4樓

上課地點：救國團總團部，台北市松江路219號5樓

	報名專線
	聯絡電話02-2356-4546  傳真：02-23564569  聯絡人：吳小姐
e-mail:eco.tourism@msa.hinet.net

	訓練目標
	台灣生態旅遊資源豐富多元，期待藉由生態旅遊遊程規劃課程，增加旅遊業者對於台灣珍貴生態旅遊資源的認識，提昇規劃生態旅遊遊程的能力，並將此知識傳達給一般旅遊大眾，以提昇台灣旅遊品質。
1.認識與能夠導覽介紹生態旅遊資源

2.生態旅遊資源景點串聯技能

3.提昇遊程規劃能力

	課程內容大綱
及時數
	室內課10堂，共30小時

1. 原住民部落文化資源介紹(3小時)/李文瑞

2. 原住民部落文化旅遊遊程規劃(3小時) /李文瑞

3. 台灣各地特色民俗活動介紹(3小時) /張振煌

4. 文化生態旅遊遊程規劃(3小時) /張振煌

5. 生態旅遊主題遊程規劃(3小時) /張瑞麟

6. 台灣的生態旅遊資源介紹(3小時) /邱慶耀

7. 小而美的社區生態旅遊(3小時) /賴鵬智
8. 台灣如何發展及操作生態旅遊(3小時) /李嘉馨
9. 各季節賞樹、賞花路線暨感動元素探討(3小時) /江德賢

10. 生態旅遊遊程規劃成果發表(3小時)

	招訓對象

及資格條件
	1. 歡迎旅遊業者經理人員、業務人員，或欲增加生態旅遊遊程規劃能力的朋友報名參加。
2. 年滿18歲至65歲本國籍在職勞工(勞.農保)

  (需開訓日期後之勞保明細表且最後一筆投保紀錄期間應涵蓋開訓日，以符合補助資格)

	遴選學員標準

及作業程序
	在職訓局網站開始線上報名，報名時需鍵入勞農保投保單位名稱.保險證號及個人帳號等相關資料。報名至額滿為止，報名後經審核通過，發錄取信函，再請繳費，以完成報名手續。
1. 請學員先至職訓局網站完成線上報名(須先至職訓e網加入會員)。

2. 透過電話訪談，了解學員上課的想法與動機是否與訓練目標相符。

3. 確認學員資格符合，於網站審核成功後，寄發錄取通知。

	招訓人數
	27人

	報名起迄日期
	即日起至99年09月17日，額滿為止

	預定上課時間
	99年9月19、25、26;10月2、3日
每週六、日上課時間09:00-12:00、13:30-16:30，共計30小時

	授課師資
	李嘉馨/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秘書長

邱慶耀/社團法人中華大自然教育推廣協會資深講師

張瑞麟/中華大自然教育推廣協會資深講師

張振煌/台灣觀光領團人員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

賴鵬智/野放生態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

李文瑞/瘋馬旅行社總經理
江德賢/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資深講師

	費用
	1.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補助$3,200元，參訓學員自行負擔$800元

 (全額訓練費用4000元，政府補助訓練費80%，特定對象訓練費用全免)

2.所有費用含課程之講義、場地費、講師費等

	報名及退費辦法
	1. 請先至職訓e網加入會員: http://www.etraining.gov.tw/
2. 至職訓局網站：http://tims.etraining.gov.tw/timsonline/index.aspx
線上報名，經核准後先行繳納全額訓練費用並將繳費收據及證明文件，傳真至(02)2356-4569，以完成報名手續。
3. 報名時所需繳交證件：(攸關補助資格審查，請務必備齊所有文件)
(1)開訓日期後之勞保明細表且最後一筆投保紀錄期間應涵蓋開訓日， 
  (申請方式:用自然人憑證在勞保局網站申請列印或本人到勞保局服務台申請)

(2)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本人存摺封面影本。 下載
(3)繳交學員基本資料表。下載
(4)與訓練單位簽訂契約書。
(5)補助申請書。
(6)委託書
4. 退費辦法：參訓學員已繳費且為個人因素，於開訓前辦理退訓者，
   酌扣手續費全額訓練費用百分之五；已開訓但未達上課時數三分之ㄧ

   者，需扣全額訓練費用百分之五十；若需匯款退費者，學員需自行負擔

   匯款手續費用(或於退款金額中扣除)；若已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ㄧ者，

   則不予退費。
5. 郵政劃撥帳號：19590911 戶名：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

臨櫃電匯或ATM轉帳：銀行代號(812) 台新銀行 忠孝分行
帳號：063-01-001081-4-00 戶名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

(依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第三十三點、三十四點制訂）

	說明事項
	1.訓練單位得先收取全額訓練費用(4000元)，並與學員簽訂契約。
2.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者、中高齡者、獨力負擔家計者、更生受保護者、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、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、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、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、配偶、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等在職勞工為全額補助對象，報名時須備齊相關資料。
3.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三分之ㄧ，且取得學習結業證書者（學分班之學員須取得學分證明），經行政程序核可後，始可取得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之補助。

	訓練單位
報名專線
	聯絡電話：02-23564546      聯絡人：吳小姐
傳真：02-23564569      電子郵件：eco.tourism@msa.hinet.net

	補助單位
申訴專線
	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】

電話：0800-777888 
 http://www.evta.gov.tw

其他課程查詢：http://tims.etraining.gov.tw/timsonline/index.aspx
【北區職業訓練中心】

電話：(02)8990-3608 分機 364 林小姐

   http:/nvtc.gov.tw
電子郵件：service@nvtc.gov.tw              傳真：02-22981210


※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說明。

